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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強化水污染源稽查管制作業 

3.1 污染熱區事業深度查核 

為避免臺中市轄境內河川水體水質惡化並提昇水質現況，本計畫針對重點

流域污染熱區、常遭民眾陳情或環保局指定特定污染事件好發區域，執行高污

染風險之事業（含污水下水道系統）深度查核作業，持續納入本年度追蹤管理

之參考依據，以稽查結合管理方式逐步改善本市污染熱區河川及地下水水體受

污染情形。執行方式依據事業申報資料及歷年處分、陳情紀錄篩選出異常對象

排序後，由環保局確認查核對象後於現場查核前進行許可核准文件與定期申報

中內容異常分析出可疑異常操作處，再至現場依分析結果查核異常處查核水污

法令符合情形，如有違規情事，則協助環保局承辦人員現場蒐集保存事證，後

續由環保局承辦人員依水污法規定告發處分，現階段執行成果分析如下。 

3.1.1 深度查核名單篩選 

本(109)年度執行污染熱區深度查核作業將協助環保局查獲不法業者 15

家，其中至少 5 家次應為烏溪流域之列管事業，查核對象篩選原則與環保局召

開之討論會議結論，篩選建議優先執行名單 28 家，此外新增 10 家為環保局指

定稽查之事業，係為有污染環境水體之虞者，如表 3.1.1-1 所示，說明如下。 

(一)關鍵水質測站上游污染源：因應環保署 109 年河川污染整治(含流域管理)

計畫，針對關鍵水質測站主要污染物，篩選上游重要點污染源，列為本年

度深度查核對象，109 年度關鍵測站係位於烏溪流域的溪南橋。 

(二)重金屬污染事業：根據事業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資料，篩選其許可放流水項

目具有重金屬者。 

(三)近三年(106年~108年)遭臺中環保局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處分次數較多者

(違反水污法第 7、16、18-1、20、36、40、48 及 73 條等)，其中遭環保局

處分嚴重缺失者，包括不正常排放或貯存(繞流排放、雨水道排放、廠區

溢流及違法貯存等)、稀釋行為、未正常操作及未領有許可證排放者等。 

(四)近一年(108 年)定期申報與許可之處理每單位廢污水用電量比值差異較大

者。 

(五)近一年(108 年)定期申報與許可之處理每單位廢污水污泥產生量比值差異

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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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近三年(106 年~108 年)遭民眾陳情水污染案件次數較多者。 

(七)臺中市重點流域污染熱區事業近三年(106年~108年)未實施深度查核及功

能診斷之對象）並剔除 109 年海污計畫深度查核名單。 

(八)其他：死魚好發河段區域可疑污染源，以及環保局指定之對象等。 

表 3.1.1-1、深度查核執行名單 

編號 鄉鎮別 事業名稱 行業別 流域別 備註 

1 潭子區 O 喬實業有限公司分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旱溪 序號 1 

2 潭子區 O 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潭子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旱溪 序號 2 

3 潭子區 O 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烏溪 序號 3 

4 大雅區 O 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筏子溪 序號 4 

5 大雅區 O 昇企業社 電鍍業 筏子溪 序號 5 

6 大雅區 O 益企業社 金屬表面處理業 筏子溪 序號 6 

7 大雅區 O 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烏溪 序號 7 

8 大肚區 O 盈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烏溪 序號 8 

9 大肚區 O 本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革業 烏溪 序號 9 

10 大肚區 O 灣法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 化工業 烏溪 序號 10 

11 霧峰區 O 工社股份有限公司霧峰工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烏溪 序號 11 

12 霧峰區 O 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革業 烏溪 序號 12 

13 龍井區 O 泰展業有限公司 印染整理業 其他 序號 13 

14 龍井區 O 農畜產有限公司 屠宰業 烏溪 序號 14 

15 烏日區 O 季興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烏溪 序號 15 

16 烏日區 O 合實業社  金屬表面處理業 烏溪 序號 16 

17 烏日區 O 鉅表面處理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烏溪 序號 17 

18 大里區 O 泉有限公司台中廠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頭汴坑溪 序號 18 

19 大里區 O 澤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大里溪 序號 19 

20 大里區 O 鈿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沖洗業及製版業 大里溪 序號 20 

21 大甲區 O 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大甲溪 序號 21 

22 大甲區 O 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大安溪 序號 22 

23 梧棲區 O 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梧棲廠 紡織業 其他 序號 23 

24 太平區 O 陽工業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大里溪 序號 24 

25 豐原區 O 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旱溪 序號 25 

26 豐原區 O 原金屬工業有限公司 電鍍業  大甲溪 序號 26 

27 大里區 O 峰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基本工業 烏溪 備選 

28 太平區 O 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烏溪 備選 

29 梧棲區 台灣 O 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化工業 台灣海峽 環保局指定

30 潭子區 O 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旱溪 環保局指定

31 太平區 O 仕寶工業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環保局指定

32 太平區 O 隆振動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環保局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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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鄉鎮別 事業名稱 行業別 流域別 備註 

33 神岡區 O 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大甲溪 環保局指定

34 大雅區 O 商金屬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環保局指定

35 豐原區 O 福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環保局指定

36 豐原區 O 倫企業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旱溪 環保局指定

37 清水區 O 成企業有限公司 紡織業 槺榔排水 環保局指定

38 大甲區 O 冠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造紙業 海 環保局指定

備註: 本年度查核對象將依上表編號或環保局其他指定稽查對象為主。 

 

3.1.2 查核對象申報資料查核前合理性分析 

本階段工作為進行深度查核之行前作業，針對各查核廠家之相關水污染防

治措施計畫、排放許可、近一年定期申報資料、廢水產生量、加藥量、用電量

及污泥產生量等資料，進行合理性分析，所分析比值製作為表，藉由表分析判

斷處理設備正常操作與否，比對處理多少水量應產生一定比值之污泥量、使用

一定比值之藥量及電量，但其污泥量、用藥及用電量比值如未相符，則再與其

他項目交叉比對，判斷處理設施是否正常操作，以利後續執行現場查核時，能

迅速確認現場有無異常狀況並研判業者有無排偷之可能。各查核對象行前合理

性分析彙整於表 3.1.2-1。 

圖 3.1.2-1 為 38 家深度查核對象查核前合理性分析定申與許可資料用電量

有異常之比例，計算原則為許可用電量與廢水產生量之比值算出處理多少廢水

需使用多少度電，再與定期申報資料比對，藉此判斷廠家是否正常開機操作；

圖 3.1.2-2 為查核前合理性分析定申與許可資料用藥量有異常之廠家比例，計算

原則為許可核准處理每立方公尺廢水需使用多少公斤藥量與定期申報資料比

對，以了解廠家是否正常加藥處理廢水；圖 3.1.2-3 為查核前合理性分析定申與

許可資料污泥產生量有異常之廠家比例，計算原則為許可每日污泥產生量範圍

與廢水產生量之比值算出處理多少廢水會產出多少污泥，再與定期申報資料比

對，可知廠家是否正常產出污泥。若現場查核發現違反水污法情事，則協助環

保局承辦人員現場記錄違規事實，後續依水污法規定告發處分。本年度計畫已

協助完成執行 22 家深度查核作業，查核結果有 16 家業者查獲違法水污染防治

法，環保局將進行告發處分，後續將進行複查確認業者已完成改善，以下就目

前查獲不法業者 16 家事業單位查核結果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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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深度查核對象合理性分析彙整表 
編

號 
管制編號 事業名稱 行業別 

用電量

偏低

用藥量

異常 
污泥產生量

異常偏低

廢污水產

生量異常

1 L9400835 O 喬實業有限公司分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2 L94A0664 O 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潭子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 L9405956 O 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4 L9501051 O 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 △ - - 

5 L9502021 O 昇企業社 電鍍業 近三年未稽查過高污染風險名單 

6 L95A0738 O 益企業社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7 L9500241 O 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8 B0101666 O 盈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9 L0100816 O 本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革業 △ △ △ △ 

10 B0100525 O 灣法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 化工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11 L0300941 O 工社股份有限公司霧峰工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12 L0301082 O 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革業 近三年未稽查過高污染風險名單 

13 L0200357 O 泰展業有限公司 印染整理業 △ - △ △ 

14 L02A1577 O 農畜產有限公司 屠宰業 - △ △ - 

15 L0000884 O 季興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16 L0001747 O 合實業社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17 L0000937 O 鉅表面處理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 - △ △ 

18 L05A1562 O 泉有限公司台中廠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業 
- - △ - 

19 B0505226 O 澤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位於總量管制區，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20 L0501215 O 鈿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沖洗業及製版業 位於總量管制區，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21 B8802937 O 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22 L8801285 O 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近三年未稽查過高污染風險名單 

23 L9101471 O 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梧棲廠 紡織業 - △ - - 

24 B0401367 O 陽工業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位於關鍵測站附近高污染風險名單 

25 L8602326 O 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26 L8602335 O 原金屬工業有限公司 電鍍業  - - - △ 

27 L0502310 O 峰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基本工業 - △ △ △ 

28 L0400348 O 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 △ △ - 

29 L91A3247 台灣 O 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化工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0 B9402824 O 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1 L0403803 O 仕寶工業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2 L0402235 O 隆振動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3 B9305633 O 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4 L9501060 O 商金屬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5 L8603458 O 福金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6 B8604262 O 倫企業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7 L8905000 O 成企業有限公司 化工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38 L8801098 O 冠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業 環保局指定對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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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深度查核對象用電量異常比例 

 

 

圖 3.1.2-2、深度查核對象用藥量異常比例 

 

 

圖 3.1.2-3、深度查核對象污泥產生量異常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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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深度查核結果分析 

本年度已查獲違反水污法規定而遭裁處事業共計 16 家，查核成果分析，法

令缺失方面以「廢水處理流程與許可符合度」缺失家次最多，共 10 家（佔 45.5 

%；10/22），其次為「放流水水質未符合放流水標準」缺失共 4 家次(佔 18.18 %；

4/22)，同時有「廢水處理流程與許可符合度及放流水標準不符者」缺失共 3 家

次(佔 13.63 %；3/22)，設備操作不當、廢水單元管線疏漏及槽體與周遭管路標

示不清者之缺失各有 2 家次(佔 9.09 %；2/22)。已完成查核對象均依規定期限提

送查核報告書至環保局，總計查獲 16 家業者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環保

局已陸續進行告發，後續將進行複查確認業者完成改善，以下就執行情形進行

說明，現場執行情形如圖 3.1.3-1。 

 
比對單元槽體操作參數 比對原廢水重金屬與許可登載是否一致 

 
          於放流口採樣情形 查看管線流向 

 
量測放流水水質基本參數 比對現場情形及許可資料 

圖 3.1.3-1、深度查核現場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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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場查核法令符合度分析 

本階段作業係針對查核對象辦理廢水處理設施正常操作現地查核作

業，內容包含檢視是否有不當稀釋放流行為查核、廢（污）水處理設施操

作維護狀況檢視、廢水處理流程、廢水流向及暗管偷排或繞流排放等，研

判事業單位是否有違法之狀況。法令缺失方面以「廢水處理流程與許可符

合度」缺失家數最多共10家次，其次為「放流水符合度」共4家次，「現

場與許可登載不符且放流水超標」共3家次，「現場查核發現管線破損導

致疏漏之情形者、設備未正常操作及設備與管線標示不符者」各2家次，

本年度已查獲不法業者16家，各廠家常見之法令缺失分析如下： 

(一) 廢水處理設施流程與許可符合度：執行深度查核 22 家事業中有 10 家處

理流程有缺失（與許可登載不符）約占 45.5 %，其主要原因為多數事業

於許可證核發後，僅以現場操作之便利性進行廢水處理設施之操作，常

與實際狀況不符，且並未依許可內容執行亦未提出許可變更，以致現場

查核時廢水處理設施處理流程、管線、槽體及流向等發現有與許可登載

不符之情形，環保局已依據查核結果依水污法規定告發處分，並請業者

提出許可變更。 

(二) 水量（含水錶設置）：本年度執行深度查核之事業，未發現有此項缺失。 

(三) 電量與電錶設置情形：本年度執行深度查核之事業，未發現有此項缺失。 

(四) 藥劑添加記錄及種類：本年度執行深度查核之事業，未發現有此項缺失。 

(五) 操作參數紀錄：此部分為環保署、環保局之查核重點，近年持續加強稽查

及宣導，本年度執行深度查核之事業，未發現有此項缺失。 

(六) 槽體及管線標示：執行深度查核之事業有 2 家有此缺失，約佔 9.09 %，

近年來該項缺失已大幅度降低，係因環保局長期宣導及稽查成效，各廠家

之處理設施槽體名稱、管線名稱及流向標示等已有大幅度改善，但大多數

業者標示常有因年久，字跡模糊未補正，現場已請此類業者重新補上現場

管線、槽體名稱及流向等標示。 

(七) 放流水符合度：針對已完成水質檢測 22 家廢水排放至地面水體且稽查時

有排放放流水者進行分析，有 4 家（占 18.18 %）放流水無法符合放流水

標準，不合格的項目以 SS 及 COD 各有 3 家次超標為最多，其次以 BOD、

重金屬鉻及硝酸鹽氮各有 1 家次超標，顯示事業未落實處理設施之操作，

導致放流水無法符合放流水標準。而近年修訂之水污染防治法中，提高放

流水水質標準之裁罰，故此部分為每年查核之重點。 

(八) 稀釋/繞流查核：本年度執行深度查核之事業，未發現有此項缺失。 

(九) 污泥處理設施查核：本年度執行深度查核之事業，未發現有此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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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現場深度查核各事業後，針對書面相關資料查核、現場與許可登載內容

符合度查核可見各廠家之缺失照片如圖 3.1.3-2 所示。 

查獲管線破損導致疏漏 污泥迴流管線設置錯誤 

中間水槽未與砂濾器連接與許可不符 
抽水機馬達管線繞過沉砂池直接連接快混

槽與許可不符 

污泥乾燥床濾液迴流設置位置錯誤 操作參數與許可登載範圍不符 

圖 3.1.3-2、法令符合度缺失內容彙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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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廢水特性分析 

本項作業是針對電鍍業及金屬表面處理業（以下簡稱金表業）進行

各廠家之原廢水特性分析，查核現場以重金屬試紙、pH計及電導度計測試

各廠家原廢水之重金屬項目、pH/水溫、導電度、目測水色及是否有泡沫

或油脂等特性，目的用於瞭解各廠家原廢水所含有之重金屬項目是否依許

可內容執行與許可登載內容是否相符合，並加以列管。 

本年度執行深度查核22家事業中，其中有10家以重金屬快篩檢測結

果顯示都載之重金屬項目與許可登載之原水項目不符。由於快篩試劑無法

精準判斷濃度，故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第39

條，未達放流水標準90 %之項目得免登載故尚屬正常，該情形推斷因業者

接單情形改變，致使用之原物料改變，使得預前處理之物件酸洗後溶出許

可未申請之重金屬物質於原廢水中。若後續仍有上述情形者，建議提出許

可變更原物料使用種類並確實依許可核准之水措內容運作，若發現違反水

污法情事，則協助環保局記錄違規事實，後續依水污法規定告發處分。建

議各廠家自行檢驗原廢水，並提出許可變更或回復依原許可操作，以免違

法受罰。建議環保局發文業者自行檢測原廢水水質項目、提出許可變更，

並列為後續重點查緝對象。 

表 3.1.3-1、深度查核事業原廢水特性調查彙總表 

序
號 

事業名稱 行業別 
現場查核原廢水特性 

油
脂 

泡
沫 

重金屬
項目是
否與許
可相符

顏色 重金屬項目 pH 
導電度 
μS/cm 

1 
O 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無色
透明

鋅 3.96 885 X X 否 

2 O 益企業社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無色
透明

鋅 1.23 5230 X X 是 

3 O 昇企業社 電鍍業 淡黃 鋅 1.23 5230 X X 否 

4 O 合實業社 
金屬表面處理
業 

褐色 鋅 12.08 6480 X X 否 

5 
O 工社股份有
限公司霧峰工
廠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灰色 無 11.15 1230 X X 是 

6 
O 本久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製革業 灰色 無 6.42 900 X X 是 

7 O 盈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灰色 無 7.40 8700 X X 是 

8 
O 陽工業有限
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灰色 無 8.85 6210 X X 是 

9 
O 聖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灰色 無 7.24 473 X X 是 

10 
O 甫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電鍍業 黃色
銅、鋅、鎳、

總鉻 
3.10 1234 X X 是 

11 O 喬實業有限 金屬表面處理 無色 無 1.94 3370 X X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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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事業名稱 行業別 
現場查核原廢水特性 

油
脂 

泡
沫 

重金屬
項目是
否與許
可相符

顏色 重金屬項目 pH 
導電度 
μS/cm 

公司分廠 業 透明

12 
O 點高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無色
透明

無 1.19 2060 X X 是 

13 
O 原金屬工業
有限公司 

電鍍業 黃色 總鉻、六價鉻 2.28 7410 X X 是 

14 
O 灣肥料股份
有限公司台中
廠 

化工業 褐色 無 7.83 4912 X X 是 

15 
O 朗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潭子
廠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灰色 無 1.98 4044 X X 是 

16 
O 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黑色
銅、鋅、鎳、
六價鉻、總鉻

2.90 902 X X 否 

17 
O 隆振動研磨
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黑色
銅、鋅、鎳、
六價鉻、總鉻

8.9 24300 X X 是 

18 
O 仕寶工業有
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黃色
銅、鋅、鎳、
六價鉻、總鉻

7.07 3340 X X 否 

19 
O 倫企業有限
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灰色
銅、鋅、鎳、

六價鉻 
8.2 317.3 X X 否 

20 
O 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灰色
銅、鋅、鎳、
六價鉻、總鉻

5.69 447.1 X X 否 

21 
O 福金屬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處理
業 

黑色
銅、鋅、鎳、
六價鉻、總鉻

5.69 449.4 X X 否 

22 
O 成企業有限
公司 

紡織業 灰色 無 6.93 6030 X X 否 

 

圖 3.1.3-3、原廢水現場調查情形 

 
檢視原水水色、水溫、pH 及 EC 量測 比對原廢水重金屬 

 
檢視原水水色 槽體參數許可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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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查核違規排放風險態樣之判斷基準 

本計畫執行深度查核時，發現列管事業之違規樣態不盡相同，須透過多

次現場查核各項經驗判斷該事業是否有違規不法之情事，依據本年度及過去

相關查核經驗，將各項違規樣態判斷基準統整分類，以利查核人員現場初步

判斷事業廢水處理單元是否正常操作，說明如後。 

1.原廢水特性查核判斷基準 

此項作業係針對事業之原廢水特性查核，查核現場以重金屬測試包、

pH 計及電導度計測試各廠家原廢水之重金屬項目、pH/水溫、導電度、目

測水色及是否有泡沫或油脂等特性。因各事業製程流程、所用原物料以及

製程產生之污染物皆不同，瞭解事業製程特性後，比對其產生之原廢水是

否符合該事業應有之樣態，如酸洗廢水之 pH 值是否為酸性、鍍鉻之原廢

水是否驗出有重金屬鉻、原廢水導電度與同類型製程導電度比較是否相符、

觀察製程區原廢水水色與廢水處理單元原廢水第一槽或第二槽是否相近等

進行合理性判斷，藉此初步研判事業是否依照許可核准之項目進行操作。 

2.廢水處理單元每日操作維護紀錄查核判斷基準 

此項作業為查核業者提供之廢水處理單元每日操作維護紀錄，其中包

括放流水錶每日紀錄、廢水處理設施專用電錶每日紀錄及廢水處理單元操

作參數每日紀錄等，藉由各項紀錄值之查核，可瞭解廠家是否依規定確實

操作，例如藉由電錶累計讀數瞭解廠家各處理單元是否有正常開啟運轉、

由操作參數紀錄可瞭解廠家是否依許可核准範圍操作等，藉此初步研判事

業是否正常操作廢污水，另藉由現場查核氧化還原單元之 pH 是否落於學

理範圍值，也可瞭解廠家是否有正常操作廢水。 

3.處理單元用藥查核判斷基準 

各事業製程特性不同，所產生出之污染物不同，所設計之廢水處理單

元及其用藥種類亦不同，因此藉由瞭解事業製程特性後，可掌握事業之廢

水處理應添加何種藥劑處理廢水，於現場查核時，可針對廠家之處理單元

藥劑使用種類、藥劑使用量及加藥位置，配合由廠家提供之用藥紀錄、購

藥證明甚至污泥產生量紀錄查核，可初步瞭解廠家是否有正常購藥、加藥

及運作。 

4.污泥查核判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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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業所產生之污泥樣態與廠家所產生之原廢水及用藥有一定關聯性，

藉由現場污泥顏色樣態、污泥產生量與用水量之關聯、污泥產出、貯存清

運量與混凝、助凝劑用藥量之查核，可初步瞭解廠家是否正常操作污泥脫

水設備與是否合理添加藥劑之情事，另藉由現場量測沉澱槽污泥高度是否

有超出槽深二分之一，可瞭解廠家沉澱槽水力停留時間是否足夠，沉澱效

率是否正常；另以目視判斷混凝槽之膠羽形成狀況與沉澱槽中水色及污泥

量，亦是研判事業是否有稀釋或繞流排放嫌疑之判斷基準。 

5.各單元間導電度查核判斷基準 

處理單元與處理單元間之導電度，若兩槽皆無加藥處理，其導電度量

測值應為相近，藉由各槽體導電度量測，若現場查核發現無加藥處理之兩

單元間導電度量測值差異達 80%以上，則可合理研判可能有稀釋之嫌疑。 

6.放流水查核判斷基準 

藉由放流水現場以重金屬測試包、pH 計及電導度計測試各廠家放廢水

之重金屬項目、pH/水溫、導電度及目測水色，可初步判斷廠家是否有妥善

操作廢污水，如 pH 值是否超出法規標準(pH 放流水標準：6~9)、導電度與

放流前一槽差異是否超過 80%及水色是否異常等，可藉此判斷業者有無正

常操作廢水及是否有稀釋行為，另可由送驗之水質報告數據判斷廠家是否

正常操作廢污水或是否有處理單元功能不足之疑慮。 

7.周遭環境及水體判斷基準 

藉由進場查核前，觀察事業周遭環境及水體可研判事業是否有違法繞

流排放之跡象，例如可由事業放流水所排放之溝渠下游水色、水質及底泥

初篩是否有異常、是否有未經許可之管線對外排放，或溝渠周遭是否有長

期排放水色或酸蝕之痕跡等，以判斷事業是否有疑似繞流排放之行為。 

四、綜合分析 

本計畫查獲違規之 16 家業者中，多為與許可登載不符及放流水超標，

由於本計畫採取先輔導後執行之方式，故在一般性缺失如管線或單元槽體未

標示、未作成書面操作紀錄、水電錶損壞、放流口告示牌不符合規定等皆已

在輔導後完成改善，各家事業違規情形如表 3.1.3-2 所示。本年度執行深度查

核查獲違規家數 16 家，告發處分金額達 329 萬 1 仟 3 佰元，尚有 6 家辦理

裁處作業中，後續將持續追蹤直至改善完成，建議明年度將此違規事業列入

優先查核名單，確認事業已完成改善且符合放流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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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2、深度查核結果缺失彙整表 
事業名稱 行業別 缺失內容 違反條文 處分金額

O 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T01-7 中間水池 (一 )溢流管繞過砂濾器

(T01-8)與 T01-9 中間水池(二)放流管共管排

放，稽查當時 T01-7 中間水池(一)溢流管並

無排放廢(污)水。上述明顯與許可登載內容

不符。 

水污染防治法

第 14 條第 1 項 
60,000 

O 益企業社 
金屬表面

處理業 

該公司處理設備旁存有貯油槽 240 cm x 300 
cm 為 14.143 m3 並未設置防溢堤，亦請提供

油品進料收據，且稽查當時鍋爐亦有運作。

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

管理辦法第 44
條 

97,500 

O 昇企業社 電鍍業 
放流水以附掛管線沿溝渠輸送至廠區外，因

附掛管線破裂，致疏漏廢(污)水於溝渠水

體。 

水污染防治法

第 28 條第 1 項 
31,500 

O 合實業社 
金屬表面

處理業 

(一)pH 調整池(T01-03)現場測量 pH 值為

2.36。(二)污泥乾燥床(T01-08)後濾液迴流至

原水池 (T01-01) 與許可 ( 迴流至調勻池

(T01-02))不符。 以上均明顯與許可不符。

水污染防治法

第 14 條第 1 項 
60,000 

O 工社股份

有限公司霧

峰工廠 

金屬表面

處理業 

1.該公司 T01-1 原水槽(一)pH 測值 11.4(許
可 操 作 範 圍 ： 5~9) 、 懸 浮 固 體 測 值

1350mg/L(許可操作範圍：10~300)及化學需

氧量測值 294mg/L(許可操作範圍：10~99)。
上述明顯與許可登載內容不符。 

2.該公司逕流廢水放流口(RD05)於晴天時

有廢(污)水排出，與許可內容登載作業環境

內產生之廢(污)水與雨水收集方式為分流

收集不符。  

3.該公司廢水貯留設施設置進流水及放流

水之獨立專用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惟當日

查核未有定期紀錄貯留情形(每日累計水量

讀數)。 

水污染防治法

第 20 條第 1 項 

水污染防治措

施及檢測申報

管理辦法第 7
條 

30,000 

O 本久實業

股份有限公

司 
製革業 

放流口採樣檢測結果，懸浮固體檢測值：

136mg/L(標準值：30mg/L)、生化需氧量檢

測值：112mg/L(標準值：30mg/L)、化學需

氧量檢測值：203mg/L(標準值：200mg/L)、
總鉻檢測值：2.45mg/L(標準值：2.0mg/L)
未符合放流水標準。 

水污染防治法

第 7 條第 1 項 
210,000 

O 盈有限公金屬表面放流槽(T01-6)採驗結果，懸浮固體檢測值水污染防治法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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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名稱 行業別 缺失內容 違反條文 處分金額

司 處理業 53.1mg/L(許可登記上限值為 29.77mg/L)、
化學需氧量檢測值 2,170mg/L(許可登記上

限值為 99.03mg/L)，皆超出許可範圍。 

第 14 條第 1 項

規定 

O 陽工業有

限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第 一 沉 砂 槽 (T01-1) 懸 浮 固 體 測 值

12,700mg/L(許可操作範圍：300~1,050) 、
回收槽(T01-9) pH 測值 4.9(許可操作範圍：

6~9)及抽水馬達由第四沉砂池(T01-4)抽取

廢水繞過原水調勻槽(T01-5)，直接進入 pH
調整兼快混槽(T01-6)。上述明顯與許可登載

內容不符。 

水污染防治法

第 20 條第 1 項

暨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及許

可申請審查管

理辦法第39條
第二項規定。 

30,000 

O 聖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現場查核發現未有地下水補水水量計測設

施(水錶) 

水污染防治法

第 14 條第 1 項

規定 
告發處分中

O 甫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電鍍業 

(一)活性碳吸附裝置(T01-14)之進水處洩壓

閥疏漏廢水，本局會同貴公司代表於活性碳

吸附裝置(T01-14)之進水處洩壓閥疏漏處採

樣檢測結果，雖符合放流水標準，仍已違反

水污染防治法；於是(3)日約 11 時 5 分業者

立即維修更換進水處洩壓閥，已停止疏漏廢

水，予以認定改善完成。 

(二)清洗電鍍液之過濾機(製程：鍍鎳槽)內
濾心時疏漏廢水，未妥善收集廢水致疏漏至

溝渠，經本局於是(3)日 11 時 16 分於廢水

疏漏至溝渠處採樣檢測結果，鎳測值

14.1mg/L(限值：1.0mg/L)，未符合放流水標

準，其有疏漏廢(污)水致污染溝渠水體，已

同時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疏漏廢(污)水部

分，於是(3)日約 11 時 44 分業者立即堵塞

疏漏溝道停止疏漏廢水，予以認定改善完

成。 

水污染防治法

第 7 條第 1 項 
2,575,800

O 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放流口(D01)處採樣檢測結果，硝酸鹽氮測

值 52.8mg/L(限值：50mg/L)未符合放流水標

準。 

水污染防治法

第 7 條第 1 項 
136,500 

O 隆振動研

磨股份有限

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T01-1 沉砂池廢水抽至 T01-5 沉澱池，與許

可不符。 
水污染防治法

第 20 條第 1 項 
告發處分中

O 倫企業有

限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T01-2 操作參數量測設施 pH 計紀錄頻率未

每日紀錄其操作參數值(自 109 年 6 月起即

水污染防治法

第18條暨水污
告發處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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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名稱 行業別 缺失內容 違反條文 處分金額

未紀錄。 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第 16 條 

O 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未依規定每年至少校

正一次。 

水污染防治法

第18條暨水污

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第65條規

定 

告發處分中

O 成企業有

限公司 
紡織業 

用水、用電、操作紀錄等於 109 年 10 月 7
日後未按規定紀錄。 

水污染防治法

第18條暨水污

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第 16 條 

告發處分中

O 福金屬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 

金屬表面

處理業 
原廢水(T01-1)化學需氧量(186 mg/L)超出

許可濃度範圍(50 mg/L)。 
水污染防治法

第 20 條第 1 項 
告發處分中

 

3.2 事業廢水處理設施功能診斷輔導 

事業廢水處理設施功能診斷輔導，乃針對歷年已執行過深度查核業者但仍常

遭受民眾陳情之重點事業，邀集專家學者依據事業特性組成輔導小組，針對事業

廢水處理廠之功能進行查核評估作業，利用現勘時對各診斷項目進行初步診斷，

再輔以必要之水質分析來驗證診斷之正確性，找出廢水處理單元功能不足之處，

並邀請學者專家提供事業合宜之改善建議，透過後續追蹤查核作業，以輔導業者

提升處理廢(污)水處理效能、進一步達到水污染防治之成效。 

本年度已完成 12 家事業廢水處理設施功能診斷輔導初診及複診作業，執行成

果如下。 

表 3.2-1、109 年功能診斷執行時程表 

序
號 事業名稱 行業別

許可核准
放流水量
（CMD） 

鄉鎮別 流域別 
功能評鑑各階段作業時程 

專家學
者 

專家學者診斷 追蹤改善 

1 
O 新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大里廠 
電鍍業 13 大里區 大里溪 109/04/07 109/04/16 范振國 

2 O 灣菸酒股 發酵業 3586.9 西屯區 烏溪 109/04/07 109/04/16 范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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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事業名稱 行業別

許可核准
放流水量
（CMD） 

鄉鎮別 流域別 
功能評鑑各階段作業時程 

專家學
者 

專家學者診斷 追蹤改善 

份有限公司

臺中酒廠 

3 
O 月展金屬

有限公司 

金屬表

面處理

業 
43.84 大里區 頭汴坑溪 109/04/09 109/04/16 

范振國 
劉永慶 

4 
O 茂電子分

色製版有限

公司大里廠 
電鍍業 7.97 大里區 大里溪 109/04/09 109/04/16 

范振國 
劉永慶 

5 
O 泰鑫工業

股份有限公

司 
電鍍業 198.44 太平區 頭汴坑溪 109/05/12 109/05/20 范振國 

6 
O 駿金屬科

技有限公司 

金屬表

面處理

業 
239 神岡區 大甲溪 109/05/12 109/05/20 范振國 

7 
O 証金屬企

業有限公司 
電鍍業 148.4 大肚區 烏溪 109/05/26 109/06/03 范振國 

8 

O 美和石油

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

廠 

石油化

學業 
4538 梧棲區 海 109/08/21 109/09/08 章日行 

9 

台灣 O 儂化

粧品工廠有

限公司萬興

廠 

化工業 9.8 大肚區 烏溪 109/10/05 109/10/16 范振國 

10 
O 眉國際開

發股份有限

公司 

遊樂園

(區) 
貯留許可 后里區 

大甲溪 
(逕流廢水

放流口) 
109/10/14 109/10/23 章日行 

11 O 暉畜牧場 畜牧業 32.6 烏日區 貓羅溪 109/11/13 109/11/20 范振國 

12 
O 建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土石加

工業 
貯留許可 霧峰區 大里溪 109/11/13 109/11/20 范振國 

 

表 3.2-2、109 年功能診斷執行成果 

序號 事業名稱 複評缺失 採樣放流水是否合格 追蹤改善 

1 
O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

里廠 
O O △ 

2 
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

中酒廠 
O 納管事業 △ 

3 O 月展金屬有限公司 O O △ 

4 O 茂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 O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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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事業名稱 複評缺失 採樣放流水是否合格 追蹤改善 

司大里廠 

5 O 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O O △ 

6 O 駿金屬科技有限公司 O O △ 

7 O 証金屬企業有限公司 O O △ 

8 
O 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廠 
O O △ 

9 
台灣 O 儂化粧品工廠有限

公司萬興廠 
O O △ 

10 
O 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O 

貯留許可事業
T01-9 油脂採樣與許
可登載範圍不符。 

△ 

11 O 暉畜牧場 O 未採樣 △ 

12 O 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O 未採樣 △ 

註：「○」代表無明顯缺失或改善完成；「X」代表有明顯缺失或水質不合格；「△」為部分已改善完成；「-」為當

日無法採集放流水或無處分行為。 

 

一、O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里廠 

（一）基本資料 

O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里廠屬本市列管之電鍍業，專責人員設置為乙

級專責人員乙員，其承受水體為大里溪流域，排放水量為 13 CMD，其詳細

背景資料如表 3.2-3 所示。 

表 3.2-3、O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里廠基本資料表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0500085/電鍍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17749；北向：2665841 

放流口座標 東向：217754；北向：2665812 

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里區大元里國光路一段 OO 巷 OO 號 

專責人員 乙級專責人員 1 員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6 年 04 月 10 日起至 111 年 04 月 09 日止 

（二）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1，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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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業者提供資料 

查核當日該事業用水量、用電量、污水設備維護操作紀錄，水錶校正紀

錄、各項用藥紀錄和購買憑據及污泥清運紀錄皆存廠備查，且未發現缺

失。 

2.法令符合度 

   查無不符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之情事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無不符水措相關規定之操作設備情形，另請依專家學者建議進行評估   

改善，並提送環保局備查。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放流水 SS、COD 及重金屬(鉻、銅、鉛、鎳、鋅、鎘)未有超標情事。 
 

  

現場環境示意 操作參數分析指導 

  

混凝單元查核指導 現場單元操作討論 



     109 年度臺中市流域污染總量管制、水污費徵收查核與水污染源稽查計畫-期末報告 

 

3-19 

  

現場各單元操作參數查核 原廢水重金屬快篩檢視 

  

書面資料審查及委員意見剖析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1、O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里廠執行情形 
 

（三）複查結果 

計畫於 4 月 16 日至 O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里廠實施功能診斷輔導複

查，並依照功能診斷委員意見進行複查，複查時未發現異常情事，各單元

操作皆依委員指導謹慎操作，事業代表現場承諾將持續保持良好之廢水操

作，並依照委員建議辦理，其意見回覆如 3.2-4。 
 

表 3.2-4、O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里廠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本日受託執行該廠廢水處理單元功能評

鑑作業。現場查核各單元操作參數及流

程如下：調勻站 3 (T01-03) pH=3.5、EC
≒ 1000μS/cm 、 快 混 池 T01-04 之

pH=10.2 、 EC ≒ 1090μS/cm 、慢混池

T01-05 之 pH=8.7、EC≒960μS/cm、放

流槽 pH=8.6、EC≒1000μS/cm 查核結果

未有稀釋情事 

謝謝委員指導，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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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2. 次查T01-04快混槽加入NaOH使原廢水

中 Cu、Ni 先行產生 Cu(OH)2、NiOH 析

出後流入 T01-05 慢混池，並加入 PAC
及 Polymer。現場檢視膠羽狀況正常，並

針對各單元進行 Cu 及 Ni 快篩，去除效

果尚屬正常。 

謝謝委員指導，謹遵辦理。 

3. 末查各處理單元之停留時間，除快混槽

停留時間＞26.4 min 略高於建議範圍

外。化學沉澱池表面溢流率亦低於建議

值，惟尚不致影響去除效果。建議操作

上需較為注意。 

謝謝委員指導，謹遵辦理。 

 

二、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 

（一）基本資料 

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屬本市列管之發酵業，專責人員設置為

甲級專責人員乙員，其屬本事納管事業，排入臺中工業區服務中心污水處理

廠水量為 3586.9 CMD，基本資料詳如表 3.2-5。 

表 3.2-5、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B2304049 / 發酵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09153；北向：2673311 

放流口座標 東向：209465；北向：2673715 

工廠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里工業區 OO 路 OO 號 

專責人員 甲級專責人員 1 員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7 年 11 月 11 日起至 112 年 11 月 10 日止 

（二）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2，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業者現場有提出用水量、用電量、污水設備維護操作紀錄每日紀錄表，

水錶校正紀錄、各項用藥紀錄和購買憑據供備查。 

2.法令符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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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無不符法令之情事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現場量測 T01-6 曝氣池尾端 DO 未符合許可登載範圍 1~3 mg/L，現場

建議調整至許可核准範圍內，另 SV30 量測約 10 左右且污泥呈現褐色

混濁貌，現場建議加強排泥量及減少污泥迴流方式調整使污泥活化，

上述項目皆尚於正常範圍內，其餘查核皆正常操作中無不實情形。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屬本市納管事業，排入臺中工業區服務

中心污水處理廠，故本次查核未執行採樣稽查作業。 
 

 
廢水處理廠環境示意 污泥脫水機檢核 

 
污泥脫水機運作情形 現場環境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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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風機設置環境示意 曝氣池廢水查核 

 
曝氣池 SV30檢核 曝氣池操作參數查核 

 
曝氣池操作參數查核 曝氣池 SV30沉降結果示意 

 
曝氣池 DO 參數量測 現場討論指導 

 
書面資料檢核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2、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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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查結果 

本計畫人員於 4 月 16 日至 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進行功能診

斷輔導複查作業，查核時皆依技師意見進行，現場量測 T01-6 曝氣池溶氧

為 1.3 mg/L 為現行許可登載範圍內，另檢視現場污泥 SV30量測結果亦約為

10 改善效果不彰，事業代表表示此現象應屬淡旺季水量差異，故導致污泥

成沉降性不佳且該事業已於 109 年 1 月 20 日提出許可變更將 SV30調整為

5~100 故尚屬正常，餘項查核未發現異常情事，相關改善內容如表 3.2-6。 
 

表 3.2-6、O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酒廠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本日執行該廠廢水處理單元功能診斷作業，現

場依主管機關前次查核缺失部分進行輔導；該

廠 T01-06 曝氣池為矩形槽體，並以攪拌機進

行表面曝氣，並依 2 池尾端設置 DO meter 進
行攪拌控制，攪拌前後 DO值經量測分別為 1.6
及 8.0 mg/L，建議調整許可登載 DO 範圍。 

謝謝技師指導，本廠已於 109 年 1 月 20
日函送本廠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

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表相關資料辦理

變更，並將曝氣池操作參數溶氧由 1~3 變

更為 0.5~5，經貴局 109 年 4 月 7 日派員

輔導本廠時，量測曝氣池表曝機啟動前後

之溶氧值分別為 1.6 及 8.0 mg/L，因本廠

曝氣池溶氧監測因溶氧設定不足時(設定

值：約 1.5~2.5，可依水質狀況作機動調

整)，將自動啟動表曝機後故溶氧升高後，

量測之溶氧值 8.0 mg/L，係屬正常合理現

象。 

2.次查 T01-06 曝氣池進流端及出流端之 SV30約

為 10 左右，測值明顯偏低且上澄液呈褐色混

濁，依經驗判斷屬較為老化之污泥且沉降性較

差，建議可藉由加強排泥量及減少污泥迴流量

方式使污泥活化，亦可藉由污泥植種提高

MLSS 濃度，以加強污泥去除效果。 

謝謝技師指導，經貴局 109 年 4 月 7 日派

員輔導本廠時，量測 SV30約為 10，已依

技師指導意見進行加強排泥量及減少污

泥迴流量方式，經本廠廢水場測試結果，

SV30仍無法提升且未見明顯改善，係因本

廠生產淡旺季水量差異大，且本廠考量污

泥植種經常活化之成本太高，故將相關操

作參數曝氣池操作參數 SV30由 50~150 變

更為 5~150，本廠並已於 109 年 1 月 20 日

函送本廠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表相關資料辦理變

更在案。 
3.末查該場屬納管事業，其排放水納入台中工業

區污水廠處理，納管標準 COD 為 480 mg/L，
該廠處理後皆可低於 200 mg/L，尚符合納管

標準。 

謝謝技師指導，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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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4.另檢測該廠處理單元之設計參數，T01-02 曝氣

沉砂除油池曝氣量約 0.2 ~ 0.3 m3/min 尚符合

建議範圍，尚符合建議範圍 0.2 ~ 0.5 m3/min，
另檢核該池水平流速 0.007 m/s，符合建議範

圍小於 0.2 m/s；調勻站採曝氣攪拌，符合生

物處理之預處理方式；T01-04 初沉池表面溢

流率 24 ~ 48 m3/m2.d，尚符合建議範圍 30 ~ 50 
m3/m2．d；中和池 T01-05 停留時間 18 ~ 30 
min，符合建議範圍 > 10 min；T01-06 曝氣池

重點查核內容如前述；T01-07 二級沉澱池表

面溢流率 8.9 ~ 17.8 m3/m2.d，尚符合建議範圍

16 ~ 32 m3/m2.d。 

謝謝技師指導，謹遵辦理。  

5. 綜上，仍請妥慎注意曝氣池操作狀況以維持

菌種針對廢水之去除效果 
謝謝技師指導，謹遵辦理。  

 

三、O 月展金屬有限公司 

（一）基本資料 

O 月展金屬有限公司大里廠屬本市列管之金屬表面處理業，該廠無須設

置專責人員，其承受水體為頭汴坑溪流域，排放水量為 43.84 CMD，基本資

料詳如表 3.2-7。 

表 3.2-7、O 月展金屬有限公司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B0505502 / 金屬表面處理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20470；北向：2666537 

放流口座標 東向：220467；北向：2666544 

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里區仁美路 OO 巷 O 號 

專責人員 依法不需設置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9 年 03 月 03 日起至 114 年 03 月 02 日止 

 

（二）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3，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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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現場有提出用水量、用電量、污水設備維護操作紀錄每日紀錄

表，水錶校正紀錄、各項用藥紀錄和購買憑據供備查。 

2.法令符合度 

查無不符法令之情事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T01-05 後之單元有較明顯之導電度差異，建議反送清洗槽體之廢水進

行處哩，重金屬快篩顯示僅 T01-01 有較明顯之 Ni 及 Zn 反應，其餘單

元快篩結果較不顯著，上述結果不影響放流水水質，惟須注意各項目

重金屬許可登載確實，於機電相關查核結果，為確保安全作業安全應

適度架高及固定 Pump。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放流水 SS、COD、重金屬(鉻、銅、鉛、鎳、鋅、鎘)及氨氮未有超

標情事。 
 

  

污泥脫水機查核 現場討論指導情形 

  

快混單元查核 許可比對操作參數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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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金屬快篩檢視 放流水採樣情形 

  

書面資料查核情形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3、O 月展金屬有限公司執行情形 

（三）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4 月 16 日派員至 O 月展金屬有限公司進行功能評鑑複查作業，

現場查核事業 Pump 已加高並以鉚釘固定，二查事業配電盤已加裝過載保護

器，現場並依技師意見進行各單元操作參數查核確認無誤未發現異常情事，

另事業代表承諾將依技師指導進行設備改善，相關改善內容如下表 3.2-8 所

示。 

表 3.2-8、O 月展金屬有限公司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本日執行該公司廢水處理單元功能評鑑

作業，現場針對各單元量測 pH 及 EC 符

參數結果如下：原廢水(T01-01) pH = 
6.5 ， EC = 2050 化 學 混 凝 單 元

(T01-02~04) pH = 6.9~7.6 ， EC = 
4820~5390 化學沉澱池 (T01-05~10)後
pH = 6.9~7.1，EC = 594~650，量測結果

顯示 T01-05 後有較明顯之導電度差

異，未來請於槽體清洗後將廢水返送處

理為宜。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109 年度臺中市流域污染總量管制、水污費徵收查核與水污染源稽查計畫-期末報告 

 

3-27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2. 次查各單元重金屬快篩結果，僅 T01-01
有 Ni 及 Zn 反應，後續單元 Cu、Zn、
Ni、TCr 快篩結果不明顯；另請業主釐

清用水來源種類，俾於水措登載內容相

符。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用水來源與水措登記相

符。 

3. 末查各廢水處理單元設計參數檢核如

下：T01-01 之 D.T. > 29min，T01-02 及

03 D.T.分別大於 36 及 24 min，略高於建

議範圍，現場檢視膠羽沉降性良好，

T01-04 之 D.T. > 22.8 min 符合建議範

圍，並皆採曝氣機攪拌，現場檢視膠羽

絮凝狀況正常，另 T01-05、T01-06 檢核

表 面 溢 流 率 分 別 < 16.61 及 15.95 
m3/m2.d，低於建議範圍，應可提升沉降

效果，惟需注意停留時間較長底部污泥

積垢之清理問題，以免導致有效容量減

少或積垢隨上澄液排出。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有定期清理槽底

污泥積垢。  

4. 建配合盤欠缺電氣線路圖，無法比對校

核。 

檢附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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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5. 本污水獨立電錶採用 3 Ø 220 V，因污水

處理單元使用化學處理動力較小，耗電

量都不大，無特別需要節電系統(如變頻

器、數位電錶)監控。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6. 較大設備為魯式鼓風機 2 HP、空壓機 3 
HP(供應)板框式脫水機使用。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7. 配電盤 O.L(過載保護 )過電流保護設

定，必須確實配合電動設備安全設定。

(方能達到保護效果)。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8. 本案採用 1 Ton 貫流式(柴油)鍋爐，供應

90 ℃(表面處理)及 70 ℃(脫脂處理)，經

過降溫/除臭(洗滌塔)之處理水，建議需

裝設流量計(計量)。 

謝謝指導，基於業者考量，暫不裝設。

9. 建議：化學處理單元 PAC 的酸鹼 pH 要

控制得當以達最佳處理效率，砂濾單元

及活性碳吸附塔須定期檢測處理效率。

(以符功能需求)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活性碳定期更

換，為期半年一次。  

 

10. Pump 應適度架高及固定。(安全考量) 

已進行固定，如圖所示。  

 

四、O 茂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司大里廠 

（一）基本資料 

O 茂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司大里廠屬本市列管之電鍍業，係位於詹厝園

圳第一級應特予保護農地水體之排放總量管制區，專責人員設置為乙級專責

人員乙員，其承受水體為大里溪流域，排放水量為 7.97 CMD，基本資料詳

如表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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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O 茂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司大里廠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B0500098 / 電鍍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16721；北向：2664992 
放流口座標 東向：216398；北向：2664926 
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里區夏田里國中路 OO 之 O 號 
專責人員 乙級專責人員 1 員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7 年 01 月 03 日起至 110 年 11 月 29 日止 

（二）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4，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業者現場有提出用水量、水錶校正紀錄、各項用藥紀錄和購買憑據

供備查，惟污水設備維護操作未記錄。 

2.法令符合度 

查無不符法令之情事。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現場查核各槽體單元未發現稀釋情事，污泥狀況較為鬆散且膠羽較細

但沉澱性正常，各單元重金屬快篩結果所示去除效果正常，另製程使

用硼酸經刻正辦理之水措變更所示 WM01 驗出硼，應及早因應硼加

嚴標準，其餘查核項目皆未發現異常情事。機電查核顯示須依馬達銘

牌規定設置，確保電動設備正常使用，電表開關有銹蝕情形應汰換確

保用電安全。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據臺中市環保局環檢科 4 月 16 日及 SGS(4 月 22 日)水質檢驗報告顯示，

環檢科檢驗之基本水質項目包含：懸浮固體物、化學需氧量、六項重金

屬(鎘、總鉻、銅、鉛、鎳、鋅)及氨氮，其結果皆符合現行放流水水質標

準，惟硼(SGS 檢驗)檢測值為 1.70 mg/L(限值：1.0 mg/L)已超標 0.7 倍，

後續將依放流水水質標準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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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設備現場情形 沉澱槽廢水檢核 

 
調節槽廢水檢核 現場量測槽體參數 

 
廢水重金屬快篩比對 書面資料檢核 

 
委員意見指導討論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4、O 茂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司大里廠執行情形 

（三）複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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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 4 月 16 日派員至 O 茂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司大里廠進行功能

診斷複查作業，複查時依照技師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該廠機電設備皆

依技師指導接地，銹蝕及電線皆已更換，另現場量測槽體水質並與許可比

對皆相符，未有異常情形，改善成果如 3.2-10 所示。 
 

表 3.2-10、O 茂電子分色製版有限公司大里廠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本日執行該廠廢水處理單元功能診斷作

業，針對各單元現場量測操作參數如下：

T01-1 調節槽 pH = 2.5、EC = 4150 μs/cm，

T01-2 pH 調節槽 pH = 5.2、EC = 2250 

μs/cm，T01-3 慢混槽 pH = 7.1、EC = 2310 

μs/cm，T01-4 沉澱槽 pH = 9.0、EC = 2170 

μs/cm，T01-5 中和放流槽 pH = 7.3、EC = 

2130 μs/cm，檢核結果未有稀釋情事。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2.另檢核各廢水處理單元設計參數，T01-1

之 D.T.為 6 ~ 12 hr；T01-2 之 D.T.為 21.6 

min(略高)，現場查核污泥狀況較為鬆散，

T01-3 D.T.為 21.6 min，檢視膠羽較細但沉

澱性正常。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3.針對各單元之水質進行 Cu、Zn、Cr、TCr

快篩結果，T01-1 到 T01-3 檢出 Cu 及 Ni，

T01-4 沉澱槽檢出微量 Ni(< 0.5 mg/L)，

T01-5 未檢出重金屬，去除效果正常；另

製程鍍鎳槽使用硼酸，經刻正辦理水措變

更之功測報告 WM01 皆檢出硼，放流水則

符合放流水標準，後續仍請妥善操作並及

早因應硼加嚴標準。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並會與供應商討論是否

有因應無硼酸的製程。 

4.污水處理設施採用獨立電表。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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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5.電控盤內設有線路圖，但同馬力數(HP)過

載保護設定確有不同，(必須依馬達銘牌規

定設置)方能保護電動設備。 

謝謝指導，已在電控盤內設置各項元件的過載

保護器，如下圖所示。

 

6.放流泵為沉水式，必須設置漏電斷路器及

設備接地。(以免漏電造成傷害) 

謝謝指導，已設置斷路器及設備接地，如下圖

所示。

 

7.電表開關(NFB)接點已嚴重生銹及部分端

子接點電線過長/生銹，必須汰換更新。

謝謝指導，已更新端子與重新整理電線，如下

圖所示。

 

8.各設備只有 1/2 HP ~ 1 HP 耗電量均很

小，無特別需節電需調整。 
謝謝指導，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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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 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資料 

O 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屬本市列管之電鍍業，專責人員設置為乙級專

責人員乙員，其承受水體為頭汴坑溪流域，排放水量為 198.44 CMD，基本

資料詳如表 3.2-11。 

表 3.2-11、O 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0402306 / 電鍍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22236；北向：2667678 

放流口座標 東向：222199；北向：2667640 

工廠地址 臺中市太平區興隆里興隆路一段 OO 巷 O 號 

專責人員 乙級專責人員 1 員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7 年 09 月 17 日起至 112 年 09 月 16 日止 

（二）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5，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該事業各項書面資料(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每日操作維護

紀錄、用藥量紀錄、水錶校正紀錄、污泥清運紀錄)皆齊備且未發現不實

登載之情形。 

2.法令符合度 

查無不符法令之情事。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檢核 T01-10 表面溢流率為 2.8 m2/m3.d，低於建議範圍，洗滌塔廢水管

線已斷管如不使用建請辦理許可變更，污泥壓濾式脫水機污泥含水率偏

高，應清洗/更換濾布提升脫水效果，Ni(OH)2之沉澱最佳 pH 為 7.11 與

實際操作範圍不符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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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放流水 SS、COD、重金屬(鉻、銅、鉛、鎳、鋅、鎘)、硝酸鹽氮、

氨氮及六價鉻未有超標情事。 

 
廢水設備現場情形 廢水單元運作檢核 

 
廢水單元運作檢核 槽體參數量測 

 
廢水重金屬快篩比對 書面資料檢核 

 
委員意見指導討論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5、O 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執行情形 

（三）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5 月 20 日派員至 O 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行功能診斷複查

作業，複查時依照技師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該廠機電設備皆依技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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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接地，銹蝕及電線皆已更換，另現場量測槽體水質並與許可比對皆相符，

未有異常情形。相關改善內容如表 3.2-12。 

表 3.2-12、O 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評鑑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本日執行該公司廢水處理單元之功能評鑑作

業，現場逐一量測鉻系廢水處理流程之 pH、

EC 未發現有稀釋情事，巡視廠區周界未發現

異常排放情事。 

現場管線將再仔細確認後，於許可變更時一

併修正。 

2. 現場查核 T01-6 鉻系還原槽，pH 及 ORP 皆符

合許可登載範圍，惟進出流管線請再維護妥

善，並與許可一致；現場檢視 T01-8 pH 調整

池加入 NaOH 產生金屬沉澱物析出效果不明

顯，後端 T01-9 慢混池之膠羽絮凝狀況正良，

沉澱性良好，檢核 T01-10 表面溢流率 2.8 
m3/m2.d，低於建議範圍，應可有效提升沉澱

效果。 

目前化學混凝沉澱操作上都屬正常，仍會持

續注意平時操作。 

3. 檢視現場洗滌塔廢水管線已斷管，如確定不再

使用，建請水措及空污操作許可後續辦理變更

事宜。 

近期水排許可將進行變更，故會將不用之管

線及洗滌塔刪除。 

4. 另查振動研磨廢水處理流程之污泥壓濾式脫

水機之污泥含水率偏高，建議提高濾布清洗/
更換頻率以提升脫水效果。 

感謝委員指導，會增加濾布的清洗頻率，以

提升脫水效率。 

5. 末查該公司系將 Cr、Ni 廢水共同調勻處理，

經現場快篩結果 T-Cr 去除效果正常，惟 Ni
快篩結果不佳，Ni(OH)2 之沉澱最佳 pH = 
7.11，與實際操作範圍不符，建議再作調整。

感謝指導，會再調整 pH 的加藥範圍，以確

保出流水 Ni 可符合放流水標準。 

 

六、O 駿金屬科技有限公司 

（一）基本資料 

O 駿金屬科技有限公司屬本市列管之金屬表面處理業，專責人員設置為

乙級專責人員乙員，其承受水體為大甲溪流域，排放水量為 239 CMD，基本

資料詳如表 3.2-13。 

 
表 3.2-13、O 駿金屬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B9302552 / 金屬表面處理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16909；北向：2683108 

放流口座標 東向：216521；北向：268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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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工廠地址 臺中市神岡區北庄里中山路 O 號 

專責人員 乙級專責人員 1 員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5 年 11 月 01 日起至 110 年 10 月 31 日止 

（二）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6，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相關資料檢核完備(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污泥清運紀錄、

每日操作維護紀錄、用藥量紀錄及水錶校正紀錄)且查無缺登載之情事。 

2.法令符合度 

該事業於 109.5.18至 109.5.22辦理排放地面水體許可證變更申請進行功

能測試，同意變更期間至 109.6.23，請於屆滿前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及

功能測試合格報告送本局審查，俾利據以完成變更登記程序。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核 T01-09 pH 調整及快混槽加入 FeCl3，pH 在 8.74，檢視膠羽狀況良好，

其後端化學沉澱槽污泥沉降性佳，惟製程原物料登載使用硝酸鹽及鋅類，

建議未來操作上需注意放流水質狀況。染黑製程廢水含較高濃度油脂處理

流程相關 Sensor 請定期清潔維護，以維持加藥之正確性。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放流水 SS、COD、重金屬(鉻、銅、鉛、鎳、鋅、鎘)、硝酸鹽氮、氨

氮及六價鉻未有超標情事。 

 
廢水設備現場情形 原廢水採集比對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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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廢水快篩試劑許可比對 現場設備檢核 

 
快混槽單元檢核 書面資料檢核 

 
委員意見指導討論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6、O 駿金屬科技有限公司執行情形 
 

（三）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5 月 20 日派員至 O 駿金屬科技有限公司進行功能診斷複查作

業，複查時依照技師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所有缺失皆依功能診斷計師

查核意見改善，未有異常情形，其相關改善內容如表 3.2-14。 

表 3.2-14、O 駿金屬科技有限公司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本日執行該公司廢水處理單元功能診斷作業，查

該公 司排放許 可經主管 機關同意試 車自

109.05.18~109.05.22，故本次評鑑依變更後流程

進行查核。 

依技師意見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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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2. 現場查核廢水處理單元之 pH 及 EC 如下：T01-08
沉澱槽 2之pH = 2.2、EC = 5430 μs/cm，T01-09 pH
調整及快混槽之 pH = 6.6(儀表 8.7)，EC = 5620 
μs/cm，T01-11 化學沉澱槽 pH = 7.36，EC = 5740 
μs/cm，T01-12 放流槽  pH =7.6，EC = 5900 
μs/cm。查核結果處理流程未有稀釋情事，巡視

廠區周界渠道未發現繞流情事。 

依技師意見辦理。 

3. 次查 T01-09 pH 調整及快混槽加入 FeCl3，pH 在

8.74，檢視膠羽狀況良好，其後端化學沉澱槽污

泥沉降性佳，惟製程原物料登載使用硝酸鹽及鋅

類，建議未來操作上需注意放流水質狀況。 

依技師意見辦理，備有檢測包可隨時

檢測。 

4. 染黑製程廢水含較高濃度油脂處理流程相關

Sensor 請定期清潔維護，以維持加藥之正確性。

依技師意見辦理，pH 計定期校正維

護，儲槽定期清理。 

 

七、O 証金屬企業有限公司 

（一）基本資料 

O 証金屬企業有限公司屬本市列管之電鍍業，專責人員設置為乙級專責

人員乙員，其承受水體為烏溪流域，排放水量為 148.4 CMD，基本資料詳如

表 3.2-15。 

表 3.2-15、O 証金屬企業有限公司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0101046 / 電鍍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04522；北向：2670858 
放流口座標 東向：204504；北向：2670870 
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肚區新興里新興街 OO 號 
專責人員 乙級專責人員 1 員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6 年 10 月 06 日起至 111 年 10 月 05 日止 

（三）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7，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相關資料檢核完備(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污泥清運紀錄、

每日操作維護紀錄、用藥量紀錄及水錶校正紀錄)且查無缺登載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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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令符合度 

   查無不符法令之情事。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核當日於放流水進行重金屬快篩，僅 Zn 濃度偏高，建議後續操作需注

意 Zn、Ni 是否符合放流水標準。現場製程吊架剝離廢水匯入 T01-22，非

前處理廢水應修正，污泥貯存區多有濾液滲出至地面，應加強收集避免外

洩。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放流水 SS、COD、重金屬(鉻、銅、鉛、鎳、鋅、鎘)、硝酸鹽氮、氨

氮及六價鉻未有超標情事。 

 

 
廢水設備現場情形 處理單元與許可比對 

 
原廢水快篩試劑許可比對 處理單元檢核 

 
現在指導設備改善 書面資料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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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指導討論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7、O 証金屬企業有限公司執行情形 
 

（四）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6 月 3 日派員至 O 証金屬企業有限公司進行功能診斷複查作

業，複查時依照技師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所有缺失皆依功能診斷計師

查核意見改善，未有異常情形，其回覆意見如下表 3.2-16 所示。 
 

表 3.2-16、O 証金屬企業有限公司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本日執行該公司廢水處理單元之功能評

鑑作業，現場採驗部分單元水質資料如

下：鉻系原廢水(T01-5 及 T01-20)EC 僅

500 ~ 700 μs/cm 偏低，請注意製程區用水

來源勿直接流入廢水貯槽而有稀釋之

虞；餘 T01-1、T01-21 等尚屬正常，應無

稀釋情事。 

本公司現場製程之用水來源並無直接流入廢水

貯槽，本公司也將加強巡視避免此一情形發生。

2. 次查現場處理單元操作參數，因尚未達操

作液位，T01-3 氰系第一氧化槽設定 pH = 
9.5 ~ 11.5，ORP = 200 ~ 500，現場量測

pH = 10.37、ORP = 509，氰系第二氧化槽

設定 pH =7 ~ 9，ORP = 500 ~ 800，現場

量測 pH = 7.5、ORP = 715，鉻系還原槽

設定 pH = 1 ~ 3.5、ORP = 200 ~ 350，現

場量測 pH = 2.1、ORP = 280，設定範圍

尚符合學理範圍，現場檢核 T01-10 膠羽

形成狀況偏細，後端 T01-11 膠羽沉降性

佳，操作尚屬正常。 

本公司會加強注意 T01-10 膠羽形成之情形。 

3. 再查 T01-6 快篩結果含 Zn、TCr、Cr6+，
T01-07 含 Zn，T01-10 含 Cu、Zn 尚屬合

理；惟本日放流水快篩 Zn 濃度偏高，建

議後續操作需注意 Zn、Ni 是否符合放流

水標準。 

將依建議事項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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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4. 末查現場製程係將吊架剝離廢水匯入

T01-22，而非前處理廢水請修正；另廠內

污泥貯存區多有濾液滲出至地面，請加強

收集，可製作底盤盛裝，避免外洩；另製

程鍍鉻流程請修正補充。 

將依照相關之規定辦理。 

 

八、O 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一）基本資料 

O 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屬本市列管之石油化學業，專責單

位設置為甲級專責人員兩員、乙級專責人員乙員，其承受水體為海，排放水

量為 4538 CMD，基本資料詳如表 3.2-17。 

表 3.2-17、O 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9101748 / 石油化學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305812；北向：2772775 
放流口座標 東向：198622；北向：2684749 
工廠地址 臺中市梧棲區草湳里南堤路二段 OO 號 
專責人員 專責單位、甲級 2 人、乙級 1 人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6 年 11 月 20 日起至 111 年 11 月 19 日止 

（三）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8，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相關資料檢核完備(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污泥清運紀錄、

每日操作維護紀錄、用藥量紀錄及水錶校正紀錄)且查無缺登載之情事。 

2.法令符合度 

   查該廠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書及水污染防治許可，現場之活性污泥曝

氣池共計 2 池(包含沉降系統)與許可內容不符，另查污泥產生量 4~6 月

每日生產量超過許可核准量，已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核當日未發現設備異常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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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放流水 SS、COD、重金屬(鉻、銅、鉛、鎳、鋅、鎘)、氨氮及氯鹽未

有超標情事。 

 

廢水設備現場情形 原廢水水質採樣測量 

現場進行原廢水 pH 值及導電度量測 電腦線上監測電表數值拍攝 

放流池採樣點採水情形 現場進行放流水 pH 值及導電度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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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資料核對及審查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8、O 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執行情形 
 

（四）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9 月 8 日派員至 O 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進行功

能診斷複查作業，複查時依照委員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所有缺失皆依

功能診斷委員查核意見改善，未有異常情形，其回覆意見如下表 3.2-18 所

示。 
 

表 3.2-18、O 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水污染防治措施中流向示意圖的污泥濃

縮池流入端應為生物沉降池，請修正。 目前正與技師澄清中。 

2. 水質自動監測 pH、電導度、水量等數值，

並無法即時反映本廠廢水處理效能，應加

強內部水質監測能力。 
已有監測廢水相關參數。 

3. 廢水操作中 NaOH 即使未添加，也應申

報。 謹遵辦理。 

4. 污泥操作程序應建立 SOP，目前操作參數

申報數量與廢清申報數不一致，且

Polymer 用藥量不清楚，現場貯存量也與

申報量不一致。 

已有 SOP 操作步驟，兩者申報不一致為人工誤

植，之後會進行修正，藥品用量/存量部分會再

與相關人員進行檢討。 

 

九、台灣 O 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 

（一）基本資料 

台灣 O 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屬本市列管之化工業，依法不需設

置專責單位，其承受水體為烏溪，排放水量為 9.8 CMD，基本資料詳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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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 

表 3.2-19、台灣 O 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0101046 / 化工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03294；北向：2672971 
放流口座標 東向：203267；北向：2672791 
工廠地址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里沙田路三段 OOO 巷 OO 之 O 號

專責人員 依法不需設置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6 年 04 月 24 日起至 111 年 04 月 23 日止 

 

（三）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9，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相關資料檢核完備(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污泥清運紀錄、

每日操作維護紀錄、用藥量紀錄及水錶校正紀錄)且查無缺登載之情事。 

2.法令符合度 

經查初沉池(一)槽體許可登記上為一槽，現場查核初沉池(一)有 2 槽體等，

明顯與許可不符。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核當日未發現設備異常之情事。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放流水 SS、COD、氨氮、硝酸鹽氮未有超標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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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設備現場情形 現場比對許可給予診斷意見 

 
初沉池(一)設置兩槽體與許可不符 單元槽內廢水操作情形查核 

 

中繼池(T01-13)採樣情形 現場進行中繼池(T01-13)操作參數 

 
書面資料核對及審查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9、台灣 O 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執行情形 
 

（四）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10 月 16 日派員至台灣 O 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進行

功能診斷複查作業，複查時依照委員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所有缺失皆

依功能診斷委員查核意見改善，未有異常情形，其回覆意見如下表 3.2-20

所示。 
 



     109 年度臺中市流域污染總量管制、水污費徵收查核與水污染源稽查計畫-期末報告 

 

3-46 

表 3.2-20、台灣 O 儂化粧品工廠有限公司萬興廠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本日執行該廠廢水處理單元之功能診斷

作業，現場查核建議如下： 
(1)T01-03、T01-04、T01-08、T01-09 設有

單元攪拌器，許可僅登載曝氣攪拌。

(2)T01-05 有未登載之槽體，因非屬底連

通之槽體，應新設單元之槽體編號。

(3)T01-18 污泥脫水機(二)之濾液設有緊

急排放管線至 T01-17 及現場許可未登

載之濾液儲存槽，建請辦理許可變更。

1.感謝指教，遵照辦理許可證變更。 

2.感謝指教，遵照辦理許可證變更。 

3.感謝指教，遵照辦理許可證變更。 

2. 檢視現場質量平衡請再確認，因 PAC 之

污泥量未計算，建請重新審視。 
本公司會加強注意 T01-10 膠羽形成之情形。感

謝指教，檢視質量平衡辦理許可變更。 

3. 另現場化混沉降效果較差，建請調整加藥

量及較適合之加藥種類。 
感謝指教，先調整加藥量觀察其沉降

效果。  

4. T01-12 最終沉降池之濾材面積請再確認

(許可登載為 6 m3) 
感謝指教，重新確認濾材面積辦理許

可證變更。  

5. T01-14 活性碳吸附塔之濾速約 1.63 
m3/m2.min，略高於設計建議值，建請調

整。 
感謝指教，調整濾速以符合設計範圍值內。

 

十、O 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資料 

O 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屬本市列管之遊樂園(區)，領有廢(汙)水貯留

許可文件，專責單位設置為甲級專責人員 1 人，其逕流廢水放流口承受水體

為大甲溪，基本資料詳如表 3.2-21。 

表 3.2-21、O 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9201298 / 遊樂園(區) 
大門口座標 東向：219096；北向：2691217 
放流口座標 廢(汙)水貯留許可文件，故無放流口 
工廠地址 臺中市后里區福容路 O 號 
專責人員 甲級專責人員 1 員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6 年 11 月 20 日起至 111 年 11 月 19 日止 

（三）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10，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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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相關資料檢核完備(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污泥清運紀錄、

每日操作維護紀錄、用藥量紀錄及水錶校正紀錄)且查無缺登載之情事。 

2.法令符合度 

查無不符法令之情事。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無不符法令之情事。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採驗 T01-9 之 SS、BOD、COD、油脂，其中油脂檢測結果為 14.0 mg/L，

超出許可登載範圍(6 ~ 10 mg/L)。 

 

 
廢水設備現場情形 攔污柵運作情形 

 
現場進行攔污柵操作指導 曝氣機房運作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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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池單元檢核 現場進行調整池曝氣情形檢核 

 
現場進行廢水單元操作指導 現場進行廢水單元操作討論 

 

現場進行廢水單元操作討論 T01-9 採樣情形 

 
T01-9 樣品保存情形 書面資料審查與廢水單元功能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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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汙法相關法令宣導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10、O 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執行情形 
 

（四）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10 月 23 日派員至 O 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進行功能診斷

複查作業，複查時依照委員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所有缺失皆依功能診

斷委員查核意見改善，未有異常情形，其回覆意見如下表 3.2-22 所示。 
 

表 3.2-22、O 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診斷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調整池的排氣設施應維持正常操作。 評估安裝強制排氣風扇，設備詢價中。 
2. 應加強內部水質監測能力。批次式污泥池

的操作應精進馴養活性污泥能力，避免污

泥膨化。 

目前已調整曝氣時間，避免汙泥產生膨化現

象，持續觀察中。 

3. 強化處理廠臭味逸散，增加東西向的擴散

範圍，加強廠區與居民間的緩衝帶。 

經過長時間觀察，污水廠目前氣味已有大幅度

減低(含曝氣時亦同)，曝氣池亦有加設車庫帆布

減少氣味擴散，後續仍會持續觀察及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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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O 暉畜牧場 

（一）基本資料 

O 暉畜牧場屬本市列管之畜牧業，依法不需設置專責單位，其承受水體

為貓羅溪，排放水量為 32.6 CMD，基本資料詳如表 3.2-23。 

表 3.2-23、O 暉畜牧場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00A0599 / 畜牧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12112.6；北向：2660869.0 
放流口座標 東向：212269.6；北向：2600892.3 
工廠地址 臺中市烏日區溪尾里慶光路 65 之 100 號 
專責人員 依法不需設置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7 年 05 月 27 日起至 112 年 05 月 26 日止 

 

（三）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11，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相關資料檢核完備(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污泥清運紀錄、

每日操作維護紀錄及水錶校正紀錄)且查無缺登載之情事。 

2.法令符合度 

查核當日未發現該項缺失。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核當日未發現設備異常之情事。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查核當日未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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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處理單元運作情形 現場給予廢水處理單元指導 

 
曝氣機運作情形查核 各單元槽體 DO 量測 

 
各單元槽體 pH 及 EC 查核 SV30 泥迴流查核 

 
現場給予處理單元指導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11、O 暉畜牧場執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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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11 月 20 日派員至 O 暉畜牧場進行功能診斷複查作業，複查

時依照委員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所有缺失皆依功能診斷委員查核意見

改善，未有異常情形，其回覆意見如下表 3.2-24 所示。 
 

表 3.2-24、O 暉畜牧場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評鑑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1. 現場確認各污泥管線，廢水流向、

機器(含固液分離機、曝氣機等)皆

可正常作動。 

謝謝技師指導，謹遵辦理會繼續維持

設備維護。 

2. 經量測兼氣池 T01-08 ~ T01-10，

DO 約 0.4 mg/L，T01-11 兼氣池因

藻類增生，DO 略升至 1.5 mg/L，

後端活性污泥曝氣池 T01-12 ~ 

T01-15，DO 直接大於 3.0 mg/L，

符合一般學理建議溶氧操作範圍。

謝謝技師指導，謹遵辦理會繼續維持

曝氣時間。 

3. 次量測兼氣池 T01-10，T01-11 之

EC 分別為 4400 及 3500 μs/cm，活

性污泥曝氣池 T01-12 ~ T01-15 之

EC 為 3158、2966、2718、2638 

μs/cm，pH 皆介於 7.2 ~ 7.8 水質處

理效果尚屬正常，且無稀釋情事。

謝謝技師指導，謹遵辦理。 

4. 再查 T01-12 現場量測 SV30 因無污

泥故無法測得亦無污泥迴流，經業

主表示依養殖經驗，為減少廢水污

泥故以廚餘養殖，不採豆渣養殖，

後續仍請妥慎操作，避免影響周界

承受水體水質。 

謝謝技師指導，謹遵辦理會持續妥善

操作，廢污水處理設備避免影響周界

承受水體水質。 

 
  



     109 年度臺中市流域污染總量管制、水污費徵收查核與水污染源稽查計畫-期末報告 

 

3-53 

十二、O 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資料 

O 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屬本市列管之土石加工業，依法不需設置專責，

其承受水體為大里溪，貯留水量為 1091.06 CMD，基本資料詳如表 3.2-25。 

表 3.2-25、O 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料 
工廠基本資料 內容 

管制編號/行業別 L0308045 / 土石加工業 
大門口座標 東向：215453；北向：2663988 
放流口座標 貯留許可文件(無放流口) 
工廠地址 臺中市霧峰區五福里峰堤路 OOO 號 
專責人員 依法不需設置 
許可有效期限 自 104 年 11 月 08 日起至 109 年 11 月 07 日止 

 

（三）現場查核情形 

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2-12，針對業者提供資料、法令符合度、處理設施

操作維護檢核及異常行為查核情形進行勾選，相關執行缺失內容及執行情

形彙整彙整如下： 

1.業者提供資料 

相關資料檢核完備(每日用水量紀錄、每日用電量紀錄、污泥清運紀錄、

每日操作維護紀錄、用藥量紀錄及水錶校正紀錄)且查無缺登載之情事。 

2.法令符合度 

查核當日未發現該項缺失。 

3.處理設施操作維護檢核 

查核當日未發現設備異常之情事。 

4.水質採樣分析結果 

查核當日未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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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環境示意 RD01 管線遭土石埋封 

 
現場量測 ST02 尺寸 測試沉沙池抽水揚程 

 
逕流廢水收集土溝示意 洗車平台廢水收集查核 

 
洗車平台廢水收集查核 業者確認簽名 

圖 3.2-12、O 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行情形 
 

（四）複查結果 

本計畫於 11 月 20 日派員至 O 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進行功能診斷複查

作業，複查時依照委員意見進行查核，現場確認所有缺失皆依功能診斷委

員查核意見改善，未有異常情形，其回覆意見如下表 3.2-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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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6、O 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複查改善成果 

功能評鑑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本日執行該公司廢水處理及逕流廢水

管理功能評鑑作業，結現勘後相關建議

事項如下： 

(一)ST01 逕流廢水沉砂池尺寸與許可

登載大致相符，惟槽體排放管線至

場區外 RD01 排放管已遭堆置土石

埋封，建請清除以維持正常排水功

能。 

(二)ST02 尺寸與許可大致相符，水位亦

呈低水位無異常，貯留廢水惟因場

區地勢，部分洗車廢水會少量流

入，現場設有抽水泵於 ST02 內，建

議補註於許可登載事項內。 

(三)廢水場設有沉砂池(一) ~ (九)，其中

沉砂池(一) ~ (三)為 RC 結構，現場

請業者抽沉砂池(三)上澄液後，目視

抽水場程約 1 m，即沉沙高度近 5 

m，(扣除無效高度 1 m，池深共 7 

m)，建議提高淤砂清運頻率，以符

合法規沉砂池規定。 

(四)另巡視場區周界發現場區南側有逕

流廢水收集土溝(寬 1 ~ 2 m)將廢水

收集至場區東南邊，並有一洗車平

台之廢水收集至該集水區，並發現

一池水泵將該區廢水抽至廢水回收

池，故請將單元新增至許可內容。

(五)承上，另於洗車平台(洗輪溝)旁，發

現設有一洗車廢水貯槽，並將廢水

抽回廢水場處理，後續請業主確認

是否保留，再依需求變更許可內容。

(一)謝謝專家指導，已經清除完成，詳如附件

一、改善完成照片 1～2。 

(二)謝謝專家指導，本廠大門口避免揚塵飛揚

需灑水保持地面濕潤，但總因人員過量灑

水而導致過多之逕流廢水流往 ST02 之逕

流廢水沉砂池，為了避免 ST02 逕流廢水

無意中水位過高而留置區外才於 ST02 內

設置抽水泵，將逕流廢水抽往製程使用。

但因專家現場指導後，本廠審慎考量已經

將逕流廢水沉砂池 ST02 之現場抽水泵移

除，且加強本廠員工管理， 要求大門口

避免揚塵飛揚需灑水保持地面濕潤，應適

當灑水，不應浪費水源，故已經改善完

成，此 ST02 無須再設置抽水泵，已經恢

復原許可申請內容，故無須許可申請變更

登載事項。詳如附件一、改善完成照片 3

～4。 

(三)謝謝專家指導，T01-1～T01-3 已經將污

泥清除完成，詳如附件一、改善完成照片

5～10。 

(四)謝謝專家指導，本廠預計於現場區南側設

置逕流廢水沉砂池 ST05，作為洗車平台

之廢水收集及該集水區之逕流廢水收集

池。因本廠許可目前正於許可展延申請，

已經向環保局表示要辦理許可逕流廢水

相關資料變更，新增此逕流廢水沉砂池

ST05。預計設計容積為：長 5 m 寬 2.35 m 

高 1.5 m，有效水深：1.2 m，有效容積：

14.1 m3 詳如附件二、事業平面配置圖暨

逕流廢水流向示意圖。 

(五)謝謝專家指導，本廠預計於洗車平台(洗

輪溝)旁設置逕流廢水沉砂池 ST04，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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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評鑑改善建議 事業配合改善事項及期程 

洗車平台之廢水收集及該集水區之逕流

廢水收集池。因本廠許可目前正於許可展

延申請，已經向環保局表示要辦理許可逕

流廢水相關資料變更，新增此逕流廢水沉

砂池 ST04。預計設計容積為：長： 4.1 m

寬： 2.2 m 高： 0.8 m ，有效水深： 0.5 

m ，有效容積： 4.51 m3 詳如，附件二、

事業平面配置圖暨逕流廢水流向示意圖 

另查現場無堆置水措管辦第 8 條之有害

物質，現場亦未產出洗砂、洗車以外的

作業廢水，洩放及未接觸冷卻水。 

無 

另現場核算全廠面積核算需沉砂池

100.47 m3，現場量測 ST01、ST02 體積

分別為有效體積 13.64 m3、98 m3，尚符

合規定。 

無 

 

3.3 一般性查核作業 

3.3.1 建立查核名單 

一、查核對象篩選 

109 年度針對本市事業(含污水下水道系統)環保局指定對象或臨時交辦污染

源執行一般性查核作業，現場查核至少 400 家次，其中至少 100 家次應為烏溪流

域之列管事業。列管事業執行內容包括法規符合度、許可履行、廢水處理設施操

作、放流口座標定位、繞流偷排行為及配合水汙費徵收政策查核水量合理性等稽

查管制作為。篩選原則如下： 

(一)排除深度及功能評鑑查核對象、畜牧業查核專案及社區健檢列管事業名單、

運作狀況為永久停工、新設未運作及納管事業等。 

(二)環保局列管高污染潛勢事業，扣除關鍵測站重複需採樣名單。 

(三)水量達本市列管事業 95%以上者。 

(四)關鍵測站需稽查採樣名單。 

(五)工業區自排事業(廠區設置於工業區內但未納管，自事業之放流口排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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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六)清溪計畫畫設之轄區內之餐飲業。 

(七)高污染風險行業別(包含印染整理業、金屬表面處理、金屬基本工業、食

品製造業、基本化學原料製造業、電鍍業等)。 

目前將以配合環保署或局內指定查核事業對象，並依據查核限定期程，

規劃一般查核優先排序如表 3.3.1-1 共 400 家，查核順序將以環保局列管高

污染潛勢事業及排放水量大於本市列管事業 95%以上者，作為本年度優先

查核名單，此外本市高污染風險行業別(印染整理業、金屬表面處理、金屬

基本工業、食品製造業、基本化學原料製造業、電鍍業)仍列入本年度重點

查核名單。 
 

表 3.3.1-1、400 家一般查核規劃優先排序 
序號 項目 家數 查核序號 稽查優先排序

1 
環保局列管高污染潛勢事業，扣除

關鍵測站重複需採樣名單。 
121 1~121 

第一期查核

對象(120 家) 

第二期查核

對象(160 家) 

2 水量達本市列管事業 95%以上者。 34 122~155 
3 關鍵測站需稽查採樣名單。 61 156~216 

4 
工業區自排事業(廠區設置於工業

區內但未納管，自事業之放流口排

放之事業)。 
3 217~219 

5 清溪計畫畫設之轄區內之餐飲業。 14 220~233 

6 

高污染風險行業別(包含印染整理

業、金屬表面處理、金屬基本工業、

食品製造業、基本化學原料製造

業、電鍍業等) 

167 234~400 第三期查核

對象(120 家) 

總計 400 - - 

二、查核期程排定 

本計畫針對查核期程之排定，進行整理分析業者許可資料及申報資料，

界定出查核重點，事先做好期程之排定工作，以利後續工作之進行，有關

查核期程排定流程如圖 3.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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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期程範圍可有
之工作天

期程排定之步驟

將受廠家名單建檔

將名單依行政區性加以排序

依稽核期程分配每次稽查家
數，並分析其可行性

安排稽查及輔導人員

檢視排定名單之可行性並檢討
修正

安排配合之車輛

‧分析每工作日須稽
查家數

‧分析每工作日可用
人力是否足以負荷

‧分析每工作日工廠
之地域性關係

‧分析每工作日可配
合之車輛

‧規劃每週稽查天數

 

圖 3.3.1-1、查核期程排定流程。 
 
完成查核作業後，依據現場查核情形輔導業者進行缺失改善以依法進行處

理單元操作，依據不同之查核結果，實施不同之後續管制方式，至查核缺失改

善為止。 

查核結果為無重大缺失者，將查核結果、改善情形、佐證照片等資料建檔

列管；若查核缺失可短期內自行改善或須實施工程評估者，除了將查核所得相

關資料建檔外，須實施之管制作業如下： 

(一)自行改善缺失後續管制 

查核結果為短期內自行改善者，於排定複查日期後，併同查核結果發

文給事業單位，要求期限提報改善情形，並於複查日期實施缺失複查。 

(二)工程評估改善後續管制 

如查核缺失須實施工程評估並改善，則依缺失情形訂定期限，要求事

業於期限前提送水污染防治措施工程計畫書，並列為重點管制對象，每週

實施查核輔導至缺失改善為止。 

(三)後續追蹤作業管制 

為能有效掌握整體後續管制作業，將查核作業發文及查核作業辦理情

形、追蹤辦理情形、查核結果及改善期限通知情形、事業改善辦理情形等

詳細紀錄，並按期限實施追蹤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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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查核作業執行成果 

查核的過程中，除了著重於法令面之輔導改善，針對事業單位之處理單元

操作情況、污泥處理情形及以環境管理等各方面，予以細心查核，發現事業單

位有所缺失時，也秉持細心與耐心的態度輔導業者。一般而言，事業單位最常

見的缺失可分為文件上的缺失、處理單元操作缺失及環境管理缺失等三個方

向。 

一、文件上的缺失 

文件上的缺失係指事業目前情況與排放許可申請上所記載的內容不一

致，包含事業基本資料有誤、廢水處理單元已異動未辦理變更、專責人員

異動等問題，查核人員於查核後除指出問題所在，還需提醒業者至環保局

辦理變更。此外，另一個最常見的問題即是業者對於文件均無妥善的保存，

諸如污泥清運記錄、用水用電記錄等，業者普遍回覆係指各項紀錄因定檢

申報作業被代操作廠商帶回填報，故未留下任何相關紀錄文件，現場查核

人員皆會以法規面對業者進行宣導，並要求若遇見此一問題時，業者理應

複印乙份相關文件備廠存查。 

二、處理單元操作缺失 

處理單元操作缺失為現今存在最多的問題，部份缺失也嚴重影響污水

廠的處理效能。其中以設備故障而未修復或未定期更換吸附材最為常見，

例如混凝沉澱單元設定之混凝參數不正確，導致水中懸浮固體物無法有效

混凝沉降，現場查核人員輔導業者進行簡易瓶杯試驗，找尋最佳混凝參數

以增加水中懸浮固體物之去除率，又常見如活性碳吸附塔之高性能活性碳

更換頻率偏低或未曾更換，致使活性碳吸附塔失去其功能，現場建議操作

人員應定期並提高活性碳更換頻率，以有效吸附廢水中之揮發性有機物質

或異味。 

三、環境管理缺失 

環境管理的缺失包含廢水處理廠環境太髒亂、污泥隨意棄置或處理單

元周遭廢棄管線雜亂等問題，而處理單元及流向管線未標示或標示不清則

是目前最常見的缺失，查核人員告知並輔導業者依法進行槽體標示，依法

操作各處理單元及維護周遭環境，撤除不必要之管線以防範誤會之產生。 

四、現階段執行成果 

本年度共完成執行污染熱區事業現場查核 380 家次，發現缺失家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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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家次，現場輔導業者進行改善，並以法令宣導方式進行，以加強宣導事

業單位瞭解法令規範。根據污染熱區查核結果，主要缺失為水錶未依規定

定期校正、用藥紀錄及購藥憑據紀錄缺失，污泥清運紀錄未留存等。上述

缺失主要為事業對水汙法相關規定不購熟稔，故未確實留存各項紀錄憑據，

現場查核時對業者進行法令宣導並請業者依規定操作廢水處理設備，詳實

記錄及存查各項操作紀錄，業者法規符合度、許可履行、廢水處理設施操

作、放流口座標定位正確性、繞流偷排行為、水污費徵收政策水量合理性

等。 

計畫執行期間，因應環保署修正公告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費收

費辦法、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緩額度裁罰準則、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

報管理辦法、放流水標準、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理辦法

等水污法相關法令規定修正公告，為加強宣導事業單位瞭解法令規範及修

正重點，於稽查過程多以法令宣導方式進行。實際現場查核執行流程如下，

現場事業現場查核情形如圖 3.3.2-1。 

1.檢視放流口告示牌標示是否合乎法規之規定。 

2.量測放流槽導電度不得低於前一處設施處理後廢（污）水導電度之

80%。 

3.量測原廢(污)水的 pH 值是否符合需可登載之範圍值，檢視廢（污）

水外觀與顏色。 

4.現場勘查放流水錶及處理設施專用電錶，檢視有無依法規標示安裝及

確認上面讀值是否能夠清楚辨識。 

5.勘查現場處理設施管線是否依法規標示流向及槽體名稱，檢視是否正

常運作，現場與許可核對是否符合登載之處理設施單元及處理設施流

向。 

6.請業者備妥水錶及電錶每日抄錶紀錄，處理設施維護紀錄，加藥紀錄，

污泥產生量紀錄，核對完整性及邏輯性。 

7.請業者備妥污泥清運聯單，購藥單據或發票影本，水錶校正紀錄或未

滿一年確認出廠證明。 

8.與業者說明查核缺失宣導相關法規，建請改善（現場提供業者最新修

正之水污染防治法規宣導單張）。 

9.請業者確認建議事項及缺失內容後無異議簽名。 


